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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修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决定》已经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第4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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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修改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做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 “本条例所称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下同）、压力

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二、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 “军事装备、核设施、航空航天器、铁路机车、海上设施和船舶以及矿山井下使用的特种设

备、民用机场专用设备的安全监察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款修改为： “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用起直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的安装、使用的监督管理，由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三、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节能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节能责任制

度。”

第二款修改为：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对本单位特种设备的安全和节能全面负责。”

四、第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国家鼓励特种设备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和推广，促进特种设备节能技术创新和应

用。”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保证必要的安全和节能投入。”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 “国家鼓励实行特种设备责任保险制度，提高事故赔付能力。”

五、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对其生产的特种设备的安全性能和能效指标负责，不得生产不符合安全性能要

求和能效指标的特种设备，不得生产国家产业政策明令淘汰的特种设备。”

六｀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向气体使用者提供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气瓶，对使用者进行气瓶安全

使用指导，并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办理气瓶使用登记，提出气瓶的定期检验要求。”

七、第二十六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 “高耗能特种设备的能效测试报告、能耗状况记录以及节能改造技术资料。”

八、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锅炉水（介）质处理，并接受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的水（介）质处理定期检验。”

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 “从事锅炉消洗的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锅炉消洗，井接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实施的锅炉清洗过程监督检验。”

九、第二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特种设备不符合能效指标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改。”

十、删除第三十一条。

十一、第四十条改为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特种设备安全、节能教育

和培训，保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特种设备安全、节能知识。”

gkml.samr.gov.cn/nsjg/tzsbj/201902/120190219 290625.html 

竺

专题

1/10 




















